
 

 

 

 

 

江苏省 2020 年普通高校 
 

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独招生技能考试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二〇年四月 



 

 

目  录 

 
2020 年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招技能考试疫情防控实施方案 …………………… -1- 

2020 年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招技能考试实施方案 …………………………… -2- 

考生守则………………………………………………………………………………-22- 

考场规则………………………………………………………………………………-23- 

监考人员职责…………………………………………………………………………-24- 

技能考试考生须知……………………………………………………………………-25- 

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考试时间安排表………………………………………………-26- 



 1 

2020年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招技能考试 

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要求，

为确保本次对口单招服装技能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放心的考试

环境，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1、为保障考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考点为本次考试的设置专门的考试活动区

域，以避免考生与本考点师生的接触； 

2、4 月 23 日前，组织各报名点学校对所有考生的“苏康码”进行核查登记。考

试期间，考点安排专人检查、登记所有考生、送考老师、司机等相关人员的健康状况，

绿码且体温正常人员方可进入校园。考生进入考场前再次测量体温； 

3、健康状况核查和考生候考的等候区域设置一米间隔点，所有人员按点站队等

候； 

4、所有考生、送考老师、司机及考点工作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口罩至少每

半天换一个； 

5、每个考场配备免洗洗手液、体温计等防护用品，制作考场还配有消毒湿巾纸

供考生使用；设计考场单人单桌、制作考场每个工位上安装隔离防护板，考试期间考

场门窗保持全程开启状态； 

6、考试前及每场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对考场、卫生间、公共厕所进行全面消毒；

考生、送考人员休息室每天下午进行全面消毒； 

7、设计、制作考区分别设置备用隔离考场； 

8、配备发热送诊专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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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招技能考试实施方案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 2020年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精

神，为确保 2020年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招技能考试工作顺利进行，特制订本实施

方案。 

一、领导机构和职责 

（一）纺织服装类专业联合考试指导委员会 

成立纺织服装类专业联合考试指导委员会（简称联考委）。主任由牵头学校校长

担任，副主任由其他招生院校的分管领导担任，委员由招生院校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部分中职校专业系主任组成。联考委主要负责《专业技能考试标准》、《专业理论考

试大纲》的研究起草及修订，负责专业技能考试的具体组织和实施。联考委办公室是

联考委的日常工作机构。联考委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陆锦军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副  主  任：张文明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梁惠娥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孙  兵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委      员：陈  珊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服装系主任 

李臻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施  捷 南通中等专业学校艺术设计系主任 

任  春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马学平 盐城市高级职业学校实训处处长 

联考办主任：孙  兵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  主  任：尹桂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 

  

（二）各工作职能组 

联考办下设考务组、命题评分组、后勤保障组、信息技术组、安全保卫组、报到

接待组、监察巡视组、招录组和宣传组等九个工作职能组，负责本次技能考试的具体

工作，相关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详见附件：各工作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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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能考试工作日程安排 

2020年服装专业对口单招技能考试工作日程安排 

月份 日期 工作内容 负责或协办单位 

以下为 2019年工作 

十月 20 日前 召开 2020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工作会议 
市（县、区）招办、职社

处（科）、各报考点学校 

 29-31日 
报名资格审核，考籍确认，采集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照片等自然信息 

各市、县招办（教育局职

教部门）、各报考点学校 

十一月 
中旬 

下载对口单招报名考生信息，并对考生报名

数据进行核验 
联考委考务组 徐明 

28 日前 联考委各工作小组实施方案上报 各工作小组负责人 

十二月 

18 日前 组织各报名中职校完成网上抽签工作 
考务组 袁丽萍 

信息技术组 吴新华 

20 日前 安排考点、考场分布和考试时间 考务组 孙蓓 

20 日前 技能考试准考证编排、打印 考务组 徐明 

22 日前 上报考试实施方案、考点与时间安排表  考务组 黄海涛、王涛 

31 日前 完成考试工作手册整理及排版 考务组 王涛 

以下为 2020年工作 

一月 17日 制作题库、设计题库公布 
考务组 王荣芳 

命题组 邢颖 

四月 30 日前 

完成考试工作手册印刷 考务组 王涛 

考场设备检测与评估 
联考办、服装学院、信息

技术组 

组织考务工作人员培训，安排考场，做好考

前各项准备 
联考办、服装学院 

技能考试准考证打印 考务组 董小飞 

五月 

8日前 收缴考试费（共两门，120 元/人） 财务组 

7日—10日 封闭印制试卷、保管考件 联考办、服装学院 

7日—9日 考生报到、接待、饮食安排 接待组、后勤组 

8日—9日 技能考试 联考办、服装学院 

10日（周日） 考试评分、登分、成绩处理 阅卷组、考务组 

26日前 

将专业技能考试成绩库导入网上管理系统，

报送盖章后的专业技能考试成绩统计表二

份与装订并盖章后的考生专业技能考试成

绩册一本 

考务组徐明、联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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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单招技能考试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职能组要高度重视、准确把握时

间节点，精心组织，确保本次对口单招技能考试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完成。 

本方案未尽事宜由联考委办公室负责协调落实。 

 

附件： 

1、专业技能考试考场安排 

2、各工作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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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业技能考试考场安排 

 

考点名称：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考点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青年中路 87号 

考试日期：2020 年 5月 8日（周五）、9日（周六） 

考试时间：上午： 8：00-11：00  服装设计技能； 

8：00-12：00  服装制作技能； 

下午： 14：00-17：00 服装设计技能； 

14：00-18：00 服装制作技能 

考试地点：服装设计技能在致用楼三、四楼 

服装制作技能在乐群楼一楼服装实训中心 

联系电话：0513-81050165  81050199 

 

具体考场安排：  

5 月 8 日上午  

考试项目一：服装设计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08:00～11:00  

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001～2032240163（共 163人） 

考场分布：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致用楼三、四楼 

第一考场：致用楼三楼 3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001～2032240030)（30人） 

第二考场：致用楼三楼 3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031～2032240060)（30人） 

第三考场：致用楼三楼 3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061～2032240090)（30人） 

第四考场：致用楼四楼 4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091～2032240120)（30人） 

第五考场：致用楼四楼 4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121～2032240150)（30人） 

第六考场：致用楼四楼 4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151～2032240163)（13人） 

考试项目二：服装制作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08:00～12:00  

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164～2032240325（共 162人） 

考场分布：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乐群楼一楼服装实训中心 



 6 

 

5 月 8 日下午  

考试项目一：服装设计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14:00～17:00 

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164～2032240325（共 162人） 

考场分布：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致用楼三、四楼 

第一考场：致用楼三楼 3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164～2032240193)（30人) 

第二考场：致用楼三楼 3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194～2032240223)（30人） 

第三考场：致用楼三楼 3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224～2032240253)（30人） 

第四考场：致用楼四楼 4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254～2032240283)（30人） 

第五考场：致用楼四楼 4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284～2032240313)（30人） 

第六考场：致用楼四楼 4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314～2032240325)（12人） 

考试项目二：服装制作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14:00～18:00 

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001～2032240163（共 163人） 

考场分布：江苏工院职业技术学院乐群楼一楼服装实训中心 

 

 

5 月 9 日上午  

考试项目一：服装设计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08:00～11:00  

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326～2032240491（共 166人） 

考场分布：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致用楼三、四楼 

第一考场：致用楼三楼 3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326～2032240355)（30人） 

第二考场：致用楼三楼 3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356～2032240385)（30人） 

第三考场：致用楼三楼 3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386～2032240415)（30人） 

第四考场：致用楼四楼 4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416～2032240445)（30人） 

第五考场：致用楼四楼 4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446～2032240475)（30人） 

第六考场：致用楼四楼 4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476～2032240491)（16人） 

考试项目二：服装制作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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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492～2032240656（共 165人） 

考场分布：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乐群楼一楼服装实训中心 

 

5 月 9 日下午  

考试项目一：服装设计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14:00～17:00 

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492～2032240656（共 165人） 

考场分布：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致用楼三、四楼 

第一考场：致用楼三楼 3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492～2032240521)（30人） 

第二考场：致用楼三楼 3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522～2032240551)（30人） 

第三考场：致用楼三楼 3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552～2032240581)（30人） 

第四考场：致用楼四楼 415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582～2032240611)（30人） 

第五考场：致用楼四楼 417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612～2032240641)（30人） 

第六考场：致用楼四楼 419室  考生准考证号 (2032240642～2032240656)（15人） 

考试项目二：服装制作技能考试  考试时间：14:00～18:00 

参考考生准考证号：2032240326～2032240491（共 166人） 

考场分布：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乐群楼一楼服装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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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业技能考试考务组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组组成 

组长：尹桂波 

副组长：黄海涛 

组员：徐明 王涛 董小飞 袁丽萍 孙蓓 

二、主要职责： 

1、尹桂波 

全面负责对口单招技能考试工作，对考务组各项工作检查把关。 

2、黄海涛 

（1）负责组织、实施与协调考试各个环节的考务工作； 

（2）负责选聘、培训和管理监考人员及其他考务人员； 

（3）负责单招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工作； 

（4）负责试卷库的组织建设、公布及抽卷工作； 

（5）负责联合考试委员会交给的其他工作。 

3、徐明 

（1）负责考生信息库的导出，考生信息的校核； 

（2）负责考生准考证的设计、制作、核对； 

（3）考试期间的考务及成绩录入工作； 

（4）负责考生成绩处理； 

（5）负责考生成绩库的建立与上报； 

（6）负责考生成绩的上传。 

4、王涛 

（1）负责各个职能小组的实施方案汇总与校对； 

（2）负责国家、省、联合考试委员会等考试相关文件的汇总； 

（3）负责《考试工作手册》的排版、校对、印刷； 

（4）参与试卷库的组织建设； 

（5）考前考务准备、考试期间的考务及成绩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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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蓓 

（1）做好考生信息的处理； 

（2）考场的确认、编排及上报； 

（3）具体考试时间安排； 

（4）监考教师安排； 

（5）负责考前考务准备、考试期间的考务及成绩录入工作。 

6、董小飞 

（1）考生准考证和考试工作手册的发放（准考证与收费同步，和财务处联合行

动）； 

（2）考前考务准备、考试期间的考务及成绩录入工作。 

7、袁丽萍 

（1）组织考前抽签； 

（2）负责与各报名中职校的联系工作； 

（3）监考人员职责、考生守则、考场规则等考试文件的整理与修订； 

（4）《单招技能考试考生须知》的制订； 

（5）考前考务准备、考试期间的考务及成绩录入工作。 

 

专业技能考试报到接待组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组组成 

组长：徐明 

副组长：薛玮渭、刘宇 

组员：周瑜、胡淑贤、董小飞 

二、主要职责 

负责大厅报到处接待，考生考试费用的收取及财务核算，准考证发放，指引考生

至报到处和考场(服装设计考试在致用楼三楼、四楼，服装制作考试在乐群楼一楼) 等

工作。 

三、工作要求 

5月 7日、8日下午 2:00-4:00崇謇楼 101 教室设立报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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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考生报到接待处标牌； 

“考生须知”标牌一块； 

“考生报到流程”标牌一块； 

收费标准: 120元/生。 

四、报到流程 

各地区以学校为单位集体报到，个别单独报名的考生可直接到报到处报到； 

由带队教师填写考生报到签到表； 

考生报到完毕后，由指引人员带领熟悉考区。 

五、接待组人员分工 

徐明：总负责协调接待工作 

薛玮渭：主要负责设立专项经费进行财务核算及考生考试费用的收取； 

刘宇：负责崇謇楼大厅内总部署与设置工作，负责校内有关接待与协调工作； 

周瑜：负责技能考试考生考试费用的收缴工作，收费标准是 120元/生； 

胡淑贤：负责大厅报到处接待工作； 

董小飞：负责准考证发放。 

 

专业技能考试宣传组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组组成： 

组  长：黄良斌 

组  员：王淳、孙蓓 

二、主要任务： 

1、负责审核考点、考场的环境布置，包括宣传标语、考点及考场分布示意图、

交通引导图、指示牌和彩旗等； 

2、负责学校电子标语的发布：滚动显示“江苏省 2020年纺织服装类对口单独招

生技能考试考点”及考试标语、考风考纪等宣传内容； 

3、负责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引导考生以健康、平和的心态参加考

试； 

4、负责考试期间的照片拍摄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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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口单招考试相关宣传报道工作。 

 

专业技能考试安全保卫组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组组成 

组长：周建 

副组长：王立群 

组员：高晓东、东春松、保安 

二、主要职责 

1、负责外来人员健康状况的查验工作，5 月 7—9 日，核查考生及送考人员苏康

码等级，测量体温并进行登记； 

2、负责考场外警戒线设置与秩序维持、考场清场、封闭等工作； 

3、负责校园交通管理工作； 

4、5月 7日 12:00 至 5月 9日 18:30考场楼层警戒、警卫。 

5、5月 8—10日对保密室实行 24小时视频监控、巡查。 

6、负责处理考点突发事件。 

 

专业技能考试信息技术组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组组成 

组长：胡为民 

组员： 许金玉 吴新华 张荣军 

二、主要职责 

1、负责考生考试顺序号抽签程序的开发与维护； 

2、负责考试全程监控录像及录像资料保存； 

3、负责对口单招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工作。 

三、具体工作安排 

吴新华：负责考生考试顺序号抽签程序的维护，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中职校

考试顺序号抽签，并做好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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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玉、张荣军：考前做好监控设备调试工作，做好考试过程全程监控录像并保

管好录像资料。 

监控地点：乐群楼一楼服装实训中心、二楼隔离考场、阅卷室；致用楼三楼 315、

317、319、415、417、419及隔离考场 421共 7个教室。 

 

专业技能考试后勤保障组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组组成 

组长：刘骏 

副组长：顾晓梅、陈俊俊 

组员：许东锋、包东飞、赵燕飞、李慧 

二、主要职责 

1、提供考场用防疫物资，体温计、免洗洗手液、湿巾、监考人员的口罩、防护

手套、隔离考场护目镜两个（备用）、为考生准备备用口罩、考场消毒物资； 

2、负责考场、考生休息室及卫生间、公厕的卫生和消毒工作；口罩回收桶； 

3、确保考区水、电的正常供应；水桶（净水桶、污水桶）； 

4、配合考务组做好考场布置工作； 

5、提供工作人员快餐，为考生提供订餐服务。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管，确保食

品卫生、营养； 

6、考区配备专职校医，备有常用药和急救药； 

7、饮水机，休息区 3个，致用楼 2个，乐群楼 1个。 

专业技能考试监察巡视组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组负责人 

组长：王荣芳 

二、主要职责 

1、考试期间设置举报信箱、公布和接听举报电话、接待申诉人员来访，并按相

关规定及时处理申诉； 

2、负责监督命题、抽签、试卷印制、试卷封装、技能考核工作各环节、考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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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评分、登分、合分和安全保密工作，制止和纠正各种违规行为； 

3、对考试实施现场巡察和监督； 

4、对考务组受理和查处考生违纪舞弊事件实施监督。 

三、具体工作安排 

5月 7日下午在崇謇楼一楼大厅设置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负责接听举报电话，

接待申诉人员来访。 

安排一名工作人员 5月 7日下午和命题组人员一起乘车去宾馆，监督试卷抽选、

试卷印制、考件保存、评分、登分、合分和安全保密工作。10号晚上待阅卷结束后返

回。 

安排一名工作人员：5 月 8 日-10 日技能考试期间，负责监督试卷、考件接送的

保密及考试现场监督工作。负责对考务组受理和查处考生违纪舞弊事件的监督。 

 

专业技能考试命题评分组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切实做好 2020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独招生技能考试命

题评分组的各项工作，根据学院《2020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纺织服装类专业对口单独招

生技能考试工作细则》，特制订本次命题评分组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马昀 

副组长：洪杰、夏爱萍 

二、命题工作实施方案 

1、技能考试命题工作由原来的考前集中封闭命题，改为每年考试前由联考委统

一提出命题方案及要求，向有关高中职院校公开征集题目，要求题目的复杂程度、难

易程度一致，匹配度要高。联考委从征集到的题目中选择题目建立考试题库并提前公

布：服装设计技能试题库共选 8-10道题目，于考前 2－3个月向各报名中职学校公布，

当年各场考试的题目由主考于考前从题库中随机抽取；服装制作技能试题库共 5道题

目，于考前 1个月向各报名中职学校公布，当年各场考试的题目相同，于开考前 5天

由主考从题库中抽取，并向各报名中职学校公布。 



 14 

2、严格按照《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考试标准》要求执行。命题内容、考试用时

如下表： 

考试项目 内容 考试用时 分数 

服装制作技能 衬衫制作 240分钟 150分 

服装设计技能 服装命题设计 180分钟 150分 

合计 420分钟 300分 

3、试卷名称要求规范，统一标有《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考试试卷》字样；试卷

中各小题都应标明分值，试卷一律提供打印稿，并附本试卷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为

保证每场考试难易程度相同，在命题《服装设计》技能考试项目时，每套试卷只能在

设计元素和题目名称上有不同之外，其它要求保持相同；在命题《服装制作》技能考

试项目时，每套试卷只能在制作的缝型位置、线迹尺寸和口袋等零部件要求有不同之

外，其它要求保持相同。这样既保证了难易程度相对一致，同时也保证了每一场考试

内容的不同。每场考试前采用抽签的方式选取试卷（命题试卷数量是考试场次的两倍

以上），很好地预防了考前作弊现象的发生。 

4、试题措辞要求 

（1）试题要保证提供足够的信息，以构建一个清晰的场景、事件、问题或命题。 

（2）试题的“要求”部分要明确要求考生做什么，避免使用可能导致不确切答案

的措辞，试题应符合评价和测试考生技能的要求。 

（3）试题所用名称尽量使用中性名称。试题涉及人名、地名、单位等名称时，应

当使用甲、乙、丙、丁或 A、B、C等中性名称，试题避免使用非专业术语。 

5、试题答案要求 

（1）试题的答案，要准确无歧义，且不存在模糊的要求。 

（2）试题的答案，首先是提供给评分人员评判考生答卷的重要依据，然后还要公

开发布，以指导新的年度的考生参考备考，因此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答案中应覆

盖拟考核的重要知识点；注意分值的合理分配；给出一个样本，作为参考答案。 

（3）明确指出答案的来源，依据，应对每个试题答案所在辅导教材的页码进行

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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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装设计技能答案以形式美法则为主要参考。 

6、评分标准的设计 

每道题均应制定出较为详细的评分标准，评分标准的设计主要应当根据每一试题

的知识点，难易度及分值分配，并按每一得分点逐个列示，以便于审核。 

7、试卷排版格式要求 

（1）所有试卷均用 WORD编辑 A4纸型。 

（2）题目序号统一用：一、1.（1），即大标题用“一、二、……”，第一大标题

下的题目用“1，2，3……”，第 1标题下的题目用“（1） （2）……”。 

（3）排版格式要求：标题为三号字，黑体；题目为“一，二，……”统一用小

四号宋体字；正文为五号字，宋体，单倍行距；预留学生答题位置。 

（4）打印方法：奇数页的页边距为左 5右 2，偶数页的页边距为左 2右 5。 

8、命题教师应认真审核试题至少 4 遍，试题中不能有模棱两可的概念，错别字

以及错题。 

9、试卷印刷格式要求由考务组确定，试卷中必须体现准考证号、身份证号、考

生姓名、学校等信息资料，同时能方便帖封。 

（四）试题卷样式 

两种技能考试试卷均按下列样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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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2020 年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纺织服装类 

专业技能考试试卷（A卷） 

技能考试科目   服装设计技能   

   技能考试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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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分工作实施方案 

1、评分工作人员：（保密） 

2、评分要求见下附件： 

 

附件：        

《江苏省普通高校对口单招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考试评分阅卷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江苏省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考试阅卷工

作的顺利展开，确保考试工作的公平、公正，根据《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考试标准》

的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试卷评阅工作在江苏省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考

试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由评分小组负责实施。 

第三条  评分小组负责成立相应阅卷组，阅卷组设组长、副组长各一人。评分小

组负责选聘阅卷组组长、阅卷老师和阅卷工作人员。阅卷老师必须是服装专业的高校

教师。阅卷老师队伍应保持稳定。 

第四条  试卷评阅按照统一发布的考试答案和考区试评小组确定的评分细则进

行。阅卷采用以考场为单位，逐袋进行并按题分组的流水作业方法，不得按试卷份数

包干评阅。阅卷组组长负责核查评阅结果，严防错评，漏评，如有更改须有阅卷组长

和复查人员共同签名。 

第五条   阅卷和成绩登录必须在规定的阅卷场所内集中进行，有关人员必须佩

戴统一标志，非相关人员不得进入阅卷场所。 

第六条  答卷和答题卷由专人保管，交接答卷和答题卷要履行登记手续，答卷和

答题卷不得带出阅卷场所。阅卷人员必须遵守纪律，保守机密，不得拆、撬试卷密封

线，评卷期间不会客、不查考生分数。 

第二章  试卷评阅 

第七条  评分小组应指定专人负责接收各考场通过保密渠道送交的答卷和答题

卷（成衣和服装设计效果图），及时验收、编号并存放试卷保管室。阅卷工作开始时，

由阅卷组派人领取试卷，每日阅卷工作结束后交回试卷保管室。非保管人员不得进入

试卷保管室。 

第八条  正式阅卷前，命题评分组应组织各评分小组召开“试卷评阅工作会议”。

由评分小组对参加阅卷工作的教师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认真学习研究试题答案

及评分标准、评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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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阅卷采取人工评阅的方式。正式评阅前，由各评分小组负责人会同阅卷

组组长，组织相关阅卷教师进行试卷主观题试评，通过试评制定评分细则。 

第十条  阅卷过程中，阅卷教师发现标准答案有争议或错误，应立即向阅卷组组

长汇报，阅卷组长应立即组织有关专家讨论，确认有误后立即上报所在评分小组并报

命题评分组，经命题评分组确认并更正。 

第十一条  阅卷组组长负责安排本组阅卷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分工；根据试题答案

组织试评，制定评分细则；组织阅卷并保证进度和质量；解决评阅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主持试卷分析和统计工作，撰写试卷分析报告。 

第十二条  阅卷工作程序及要求如下： 

（一） 试评：试卷评阅前由阅卷组组长组织阅卷教师根据命题评分组下发的试题

答案进行试评，并制定评分细则。 

（二） 正评：正式评阅应采用按题分组的流水作业方法，不得按试卷分数包干评

阅。以考场为单位，逐袋进行。阅卷教师应按照评分细则准确掌握评分标准的宽严尺

度，力求公平、公正、无误。试卷评阅后阅卷教师应在指定位置签名。 

（三） 复评(抽查)：由阅卷组组长和复评教师进行认真复查，纠正错评、漏评、

宽严不当及记分错误等现象。经复查纠正的成绩及其他记录，阅卷组长和复评教师必

须签名确认。 

（四）合分：阅卷组应有专人负责合分。合分人员要首先检查有无试题或答卷漏

评现象，核对小题与大题得分是否相符，并将大题分数登在统分表中并签名。 

（五）复核：每一份答卷均须仔细合分、复核各题分数。 

第十三条  阅卷应遵循以下规则： 

（一）参加阅卷人员必须遵守纪律，保守机密。不得拆、撬试卷密封线，评卷期

间不会客、不查考生分数。 

（二）阅卷工作一律使用红色的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 

（三）评阅用阿拉伯数字记得分，不记扣分；已阅试题须作明确标记，错误处标

“×”。所评结果核对无误后，将得分记在题首栏处并签名，字迹要端正清楚；若更

改记分须重新签名。 

（四）在答卷评阅过程中若发现考生将姓名或考号写在密封线外，或用红笔或铅

笔作答的试卷，此题得分以零分处理。若发现有明显标记的试卷，应及时交阅卷组组

长鉴定，确属违纪的应在试卷上注明，该生总成绩以零分记。 

（五）阅卷过程中若发现雷同试卷作弊情节，应立即向阅卷组组长报告。由阅卷

组长会同不少于三名阅卷教师进行鉴别，一经认定即按作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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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装设计技能考试实施要求 

（一）相关要求 

1、考核方法：应集中时间和场地限定时间进行。 

2、考前准备：准备好考生考试登记表和考试用纸，数量根据考生人数确定，预

先编上号（多准备一些考试用纸，以备学生损坏后替换），装入档案袋。 

3、考试时间：180 分钟内完成服装设计和版面设计。 

4、监考老师：2 人/场。 

5、阅卷教师：12 人左右。 

（二）考生须知 

1、携带相关证件提前 10分钟进场，对号入座，将身份证、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

角备查，否则不得进场参加考试。 

2、桌面上只准放考试所需用工具，所带工具见《对口单招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

测试标准》中的要求。 

3、考生拿到试卷后，立即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等相关信息后，手放下，眼睛向

前，待监考教师发令才能开始服装设计和绘画。 

（三）考场纪律 

1、考生之间互传条子等作弊者双方都算废卷。 

2、答题试卷使用绘画工具不限。 

3、考生要自觉遵守考场秩序，保持安静，不准吸烟或吃东西。考点统一为考生

提供饮水，考生不得自带水杯进考场。 

4、考场为考生统一提供设计草稿纸。考生在设计草稿纸上必须填写自己的姓名

及准考证号，考试结束后由监考人员统一收回。 

5、考生遇到问题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但不得涉及试卷内容。 

6、考生在考试期间如需上厕所，应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在得到监考人员的允

许后由工作人员陪同进出考场。 

7、不得在其他考生服装设计和绘画处逗留，否则，视情节给予警告或作弊处理。 

8、监考教师宣布考试开始前或停止后，不得有抢前，拖后动作。考试结束，考生

应立即离场，将画好的服装设计试卷装入档案袋内，将考点提供的工具放在桌上。 

（四）监考教师职责 

1、核对考生证件； 

    2、发令并计时开始考试； 

    3、收卷，发卷数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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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监考要认真、严明、公正。 

（五）评分标准 

详见《对口单招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测试标准》中的要求。 

五、服装制作技能考试实施要求 

（一）相关要求 

1、考核方法：应集中时间和场地限定时间进行； 

2、考前准备：准备好考生考试工具及登记表，准备好面料和零部件样板，数量

根据考生人数确定，预先编上号，装入档案袋； 

3、考试时间：240 分钟内完成服装制作技能考试； 

4、监考老师：10-14人/场； 

5、阅卷教师：12 人左右。 

（二）考生须知 

1、携带相关证件提前 10分钟进场，对号入座，将身份证、准考证放在桌面和缝

纫机左上角备查，否则不得进场参考； 

2、桌面上只准放考试所需用工具，所带工具见《对口单招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

测试标准》中的要求； 

3、考生拿到试卷后，立即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等相关信息后，手放下，眼睛向

前，待监考教师发令才能开始服装打板和制作。 

（三）考场纪律 

1、考生之间互传条子等作弊者双方都算废卷； 

2、答题试卷只准用蓝、黑钢笔或圆珠笔，如用红笔、铅笔书写答案作废卷； 

3、考生要自觉遵守考场秩序，保持安静，不准吸烟或吃东西。考点统一为考生

提供饮水，考生不得自带水杯进考场； 

4、考场为考生统一提供计算草稿纸。考生在计算草稿纸上必须填写自己的姓名

及准考证号，考试结束后由监考人员统一收回； 

5、考生遇到问题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但不得涉及试卷内容； 

6、考生在考试期间如需上厕所，应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在得到监考人员的允

许后由工作人员陪同进出考场； 

7、服装制作时不得在其他考生处逗留，否则，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作弊处理； 

8、监考教师宣布考试开始前或停止后，不得有抢前，拖后动作。考试结束，考

生应立即离场，将制作的服装装入档案袋内，将考点提供的工具放在桌上。 

（四）监考教师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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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对考生证件； 

2、发令并计时开始考试； 

3、收卷数、发卷数要相符； 

4、监考要认真、严明、公正。 

（五）评分标准 

    详见《对口单招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测试标准》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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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生 守 则 

1、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于考试开始前 10分钟进入指定考场；无证件者

一概不得入场考试。 

2、除考试必需的工具（见《对口单独招生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测试标准》）外，

考生不得将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带入考场，否则将视情节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考生入场后，须对号入座，并将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置于桌面或缝纫机左

上角，以便监考人员核验。 

4、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开考 30 分钟后，考生方可交卷离

场，出场后不得再回到考场续考，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或交谈。缺考者不得补考。 

5、考生必须使用蓝、黑钢笔或圆珠笔，按试卷要求独立答卷，不得使用红笔和

铅笔书写答案（否则视为废卷）；不得在试卷或考件的任何部位做任何与考试无关的

标记。违规者视具体情况作扣分或作弊处理。 

6、考生遇到问题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但不得涉及试卷内容。 

7、考生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考场内应保持安静，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 

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换卷、抄袭或提供他人抄袭答卷；服装制作

时不得在其他考生处逗留；严禁冒名顶替；禁止吸烟和吃东西。对于违反考场规则、

不服从监考人员管理和舞弊者按违反考场纪律处理，情节严重的将取消本次考试资格

或限期停考。 

8、考试过程中，考生如需上洗手间，应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在得到监考人员

允许后由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9、考试结束铃声响后，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或操作，将试卷和考件按顺序整理

好放在桌上，制作的服装装入档案袋内，考点提供的工具放在桌上，经监考 

人员收取试卷并清点查验无误后方可离场；试卷和草稿纸一概不得带离考场。 

10、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人员进行正常的

监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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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场 规 则 

一、考生应以诚信的态度参加考试，自觉服从监考人员和其他考务工作人员的管

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人员及其他考务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

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二、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三、考生不得携带任何书刊、报纸、稿纸、资料、通讯工具（如手提电话、寻呼

机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等物品进入考场。仅可携带联考委在准考证上注明

的必需携带的考试用具。 

四、考生入场后，对号入座（工位），将《准考证》等证件放在监考员指定的位

置以便核验。遇试卷分发错误及试卷字迹不清等问题，可举手询问；涉及试题内容的

疑问，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 

五、未到规定的开考时间，考生不得答卷和操作。 

六、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交卷（考

件）出场时间不得早于联考委规定的具体出场时间。考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

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七、考生在试卷、答题纸的密封线外规定的地方答题。不准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

答题，不准在答卷（考件）上做任何标记。 

八、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

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

卷（考件），不准将试卷、答卷（考件）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九、考试结束的信号一响，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和操作。经监考人员逐个清点核

查无误后，方可逐一离开考场，严禁将试卷、答卷（考件）和草稿纸带离考场。 

十、凡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出现违纪、作弊等行为的，

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并记入违反诚信考试电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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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人员职责 

1、监考人员不得缺席由主考或副主考主持的考前业务培训，认真学习《对口单

招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考场规则”等相关文件材料，以具备熟练应对和处理考试

中可能发生的各类违规和偶发事件的能力。  

2、在主考领导下，主持本考场考试。负责考前、考后检查和清理考场，领取、

核对、发放、收取、整理、清点试卷，核验考生证件，组织考生有序进退考场；严格

执行考试实施程序；维护考场秩序，如实记录考试情况，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3、开考前对考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宣读《考场规则》和《考生守则》等考试

注意事项，提醒并检查考生所携带物品是否符合规定。 

4、考试过程中及考试结束时注意防止考生将试卷和考试材料等带出考场，确保

其数量完整无缺。  

5、监督考生按规定的程序答题（操作），按规定处理缺考试卷（考件）并填写缺

考纪录，预防和制止考场违纪、舞弊行为的发生。如出现违纪、舞弊行为，应及时收

集相关证据，并将其详细记入《普通高校对口单招专业技能考试情况考场登记表》，

同时报请主考或副主考处理。 

6、考试过程中如发现考场异常情况，须首先维持考场秩序，稳定考生情绪，同

时通过场外监考人员，立即向主考或副主考报告，查明情况及时处理。  

7、整个考试过程中，制止除本考场考生和主考、副主考、巡视员以外的任何人

进入考场。  

8、监考人员应认真履行监考职责，精力集中，认真负责，忠于职守：不得携带

任何通讯工具（如手提电话、寻呼机等）进入考场；不得擅离考场；不吸烟，不阅读

书报，不打磕睡、聊天、谈笑，不抄题、做题、念题；不暗示、查看考生答题或有其

他影响考生正常考试的行为；不处理与监考无关的事情，不得提前或拖延考试时间；

考试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试题、答卷（考件）、草稿纸带出或传出考场。因监考

疏忽或失职而导致考场秩序混乱、学生作弊或学生作弊而未能及时发现者，监考人员

应承担相应责任。 

9、场外监考员负责指定考场与主考的联络工作，协助处理偶发事件；监督、指

导、协助场内监考员工作；制止所负责考场的监考人员和考场外的其它违规行为；制

止无关人员进入考试区域警戒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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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试考生须知 

1、考生必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于考前 10分钟进入考场。进入考场后，对号

入座，将身份证、准考证放在桌面或缝纫机左上角备查，缺少任一证件者不得参加考

试。 

2、桌面上只能放置考试必需使用的证件、文具和工具。所带工具见《江苏省 2009

年对口单独招生纺织服装类专业技能测试标准》中的要求。 

3、考生拿到试卷后，立即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等相关信息，然后将笔放下，端

坐，待监考教师发令开考，才能开始考试。 

4、答题试卷使用绘画工具不限。 

5、考场为考生统一提供计算草稿纸。考生在计算草稿纸上必须填写自己的姓名

及准考证号，考试结束后由监考人员统一收回。 

6、考点统一为考生提供饮水，考生不得自带水杯进入考场。 

7、不得在其他考生服装设计和绘画处逗留，否则，视情节给予警告或作弊处理。 

8、考生遇到问题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但不得涉及试卷内容。 

9、考生在考试期间如需上厕所，应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在得到监考人员 

的允许后由工作人员陪同进出考场。 

10、监考教师宣布考试开始前或停止后，不得有抢前、拖后动作。考试结束， 

考生需将制作的服装或画好的服装设计试卷装入档案袋内，考点提供的工具放在桌

上，经监考人员核验完毕并收取考卷后，考生则立即离场。 

11、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得吸烟、喧哗，不得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

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

（考件），不准将试卷、答卷（考件）或草稿纸带出考场。严禁冒名顶替。诸如此类

的违纪、作弊行为，都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并记入违反诚

信考试电子档案。 




